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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關注小組是由一群就讀於主流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家長所組成﹔我們

結集家長的力量，藉著「關注小組」蒐集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意見，並向政府正面

表達推動融合教育發展的建議，倡導家校合作，以能爭取子女應有的權益及福

祉。關注小組家長們深信當局和我們同樣重視「融合教育制度」及「共融的社會

文化」理念。 

本關注小組在 2012 年 2 月至 4 月進行了一項「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意見問卷調

查」，調查目的是瞭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家長對融合教育的意見和對改善融

合教育的期望。受訪 201 位小一至中六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家長中有 109 位

(54.2%)對現時融合教育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反映家長對現時融合教育有一定

滿意程度。然而，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也有 77 位(38.3%)，其餘的是不知道及不

清楚 15 位(7.5%)。根據我們的觀察，個別學校在推行「全校參與式的融合教育」

時，態度誠懇、積極但技巧及知識不足，以致學校在推行融合教育上的質素參差

不齊，問題的核心與現時政策指引不無關係。因此，本關注小組希望將我們對融

合教育的看法，提出如下的一些意見。 

 

1. 監管及指導融合教育的推行 

直至現時為止，教育局在校本融合教育的推行只扮演一個資源提供者的角

色。教育局過往曾就融合教育制訂一系列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融合教

育運作指南、指引及手冊，但如何實際推行便須依賴學校對這些文件的理解。

有學校將全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編在同一班授課，亦有學校將較難處理的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安排在每課節前往不同班別上堂。此舉校方未必認為有

違融合教育理念，然而這是否融合教育應有的精神呢﹖因此，我們希望教育

局除了有效監管各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情況外，更重要的是要為個別學校提

供實際的支援及指導，幫助學校理解如何落實和有效推行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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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校合作及家長參與 

本關注小組非常重視政策中的「家校合作」政策。然而家長在融合教育的參

與度不足，一項家長參與調查問卷中《香港自閉症人士家長聯會，「家長參與

融合教育」，2012 》，有 55%(134 人)從沒有參與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有關

的教育會議。阻礙參與的因素來自家長及學校兩方面。本關注小組認為箇中

原因與未能引發家長參與的文化有密切關係。「家校合作」只停留在指引層

面，有些學校根本不明白及不懂得如何有效推動「家校合作」及「家長參與」，

我們認為教育局有責任指導學校如何有效推行「家校合作」並致力營造家長

參與的文化。 

 

3. 師資培訓 

我們明白在新教育模式下老師們所面對的壓力十分沉重，每日面對繁忙的前

線教學工作，又要接受培訓，但在新教育模式下確實有這個迫切的需要。教

育局雖然有提供 30 小時基礎課程、60 小時專題課程或 90 小時高級課程培

訓，但仍末能補足實際情況的需要。我們見到已受訓的老師對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童縱然是有認識，但對學童的個別困難理解度不夠，同時老師亦缺乏有

效的方法及技巧去處理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差異，如自閉症學童便是其

中一個典型例子，這樣只會令家長與老師常處於衝突及不諒解中。因此，我

們認為老師的職前訓練應將特殊教育列入必修科之一，在職後的老師須接受

持續訓練，當局應提供更多資源及支援，幫助前線老師面對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童的個別學習差異。 

 

4. 及早辨識和持續評估的重要 

據了解，現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作定期的評估是需要轉介及輪候的。然

而，要掌握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進展及需要，定期的評估是必須的，

但由於評估資源嚴重不足，使不少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延誤評估時限，影響

學校未能就個別學童提供更適切的課程及教學調適。另外，及早辨識亦能有

效規劃適切的融合教育，如盡早發現，便能及早提供訓練及治療，學童的進

步機會和效果亦會越大。因此，我們建議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須在入學前、

入學後定期接受全面評估。再者，我們發現有不少家長對子女有特殊教育需

要感到困擾及徬徨，亦不知政府提供何類服務，家長需要自己搜集大量資料

去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前路籌謀。當局應投放更多資源協助家長認知子

女的特殊教育需要，使更多有需要的家長得到適切的支援。 



5. 完善轉銜機制 

本關注小組十分重視在融合教育中各政府部門的轉銜角色，有家長反映子女

就讀的小學直至多年後仍未收到有關子女的評估診斷報告﹔亦有家長為尋找

認可的相關專業人士作斷症以便申請公開考試調適而求助無門。本關注小組

對於政府部門間欠缺協調深表無奈及失望。希望當局能倣效台灣，設立學前

至學齡、中學、以至大專學院各階段的轉銜機制，並加強教育局、社會福利

署及衛生署等各公營部門彼此的溝通及協作。 

 

6. 加強公民教育 

推動「融合教育」理念是一件艱鉅但具意義和重要的工作，為加強大眾對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認識和接納，要運用各類傳媒廣泛宣傳、教導，例如拍

攝一些短片。針對校園共融文化，政府應支持劇團表演製作有關「融合教育」

制度及「共融社會」理念劇目，安排校內演出，另印製及派發有關特殊學習

需要學童小冊子，如：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特徵、溝通方式、應怎樣幫忙及

支援等，提升大眾對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接納和包容，同時消除歧視，鼓勵共

融精神。 

 

7. 全面檢討現行融合教育政策 

融合教育從過去推行至今已有數十年但從未進行檢討。基於以上各點，本關

注小組認為現在須對融合教育政策作出全面性的檢討，包括檢討現時融合教

育指引的適切性﹔從新定立各政府部門在融合教育政策中的角色及責任。再

者，在重新檢視現時機制的同時，更需了解各學校推行及執行融合教育的實

際情況，以便更全面的進行檢討工作。 

 

8. 立法保障 

長遠而言，單靠現有《殘疾歧視條例》制訂的《教育實務守則》，不足以完善

推行香港的融合教育政策。我們希望政府能為「融合教育制度」進行立法工

作，制訂明確的法律條文去執行所編訂的守則及指引，才是實際保障到每一

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最有效方法。 

 

 

 

 



後語： 

我們欣喜在首場公聽會中，各政府部門均同意要作跨界別、跨部門的跟進合

作。要落實執行此工作，我們希望教育當局能先拔頭籌，帶領此跨部門的協

作，並同時要讓持份者家長的參與其中，為完善融合教育出一分力﹗ 

 

 

另外，針對自閉症學童，我們亦有以下建議： 

 

自 2009 年開始的新高中學制，教育局便將通識教育科列為必修科之一；然而，

通識教育科目繁多，且期望學生具備多角度及批評性思維的學習方法，正是自閉

症學童的障礙根源之一，通識教育科列為必修科對他們來說實在造成沉重的學習

壓力。 

 

因此，我們對自閉症學童學習通識教育科有以下的建議： 

 教評局須特別為自閉症學生應考通識教育科設定考試特別調適和安排，以讓

他們有公平的機會展示其學習成效。而在小學階段展開通識教育科訓練框

架，教導自閉症學生以多角度思維的學習方法，為學習通識教育科奠定基礎 

 教育局須帶領研發一系列適合自閉症學生學習通識教育科的教學策略、教

材，以協助老師掌握教學技巧，因材施教 

 專上學院須考慮豁免自閉症學生的通識教育科成績，不宜作為入學條件之

一，以免影響其升讀專上學院的機會 

 教育局宜安排專家(例如：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治療師等)為學生

進行評估，並建議有個別需要的自閉症學童可豁免應考通識教育科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 

2843 4675       家長諮詢聯會(融合教育關注小組)職員          金翠芬姑娘 




